
屯門官立小學              學校乙類通告(2016/2017)第 151 號 

 

有關「手鈴隊參加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7 － 校際手鈴比賽」事宜 

    
各位家長： 

 

        為了配合學校本年度「啟發體藝潛能獎勵計劃」，音樂科積極提供各類音樂表演活動及比

賽予學生，藉以發揮學生的音樂潛能。本校安排手鈴隊隊員於 5 月 15 日 ( 星期一 ) 參加「香

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7 － 校際手鈴比賽」。學生藉是次活動不但可擴闊學習音樂的眼界，並

可以提升學生在表演藝術的潛能，增強自信心。詳情如下： 

 
比賽日期及地點：2017 年 5 月 15 日 (星期一)   天水圍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

集合時間及地點：上午 10 時 25 分   本校 100 室  （須先在校內排練及整裝) 

出發時間：下午 12 時 15 分 

 比賽時間：下午 1 時 15 分至 2 時 30 分 

  放學時間：約下午 3 時 15 分 

比賽服飾：整齊夏季校服 

負責老師：曾瑩老師 (查詢電話：2465 1662) 

 

備註：1. 當日學生依平日上課時間回校，並自備輕便午膳。 

2. 當日第一至三堂如常上課，學生須攜帶所需課本回校。 

3. 學生當日乘搭旅遊巴往比賽地點及返校。 

4. 根據比賽主辦單位規定，若有參賽者於比賽當天因健康問題而缺席，則必須附醫生証 

明文件，方能轄免刪名之行政費(每位二百元)，敬請注意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易 嘉 怡) 

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B1511617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屯門官立小學               學校乙類通告(2016/2017)第 151 號《回條》 

 

易校長： 

本人已知悉學校乙類通告 (2016 / 2017) 第 151 號內所列事項，並*同意 / 不同意 敝子弟

參加「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7 － 校際手鈴比賽」。 

放學方式： * 學生自行放學 ／ 家長到校接回學生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緊急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 

 

備註：*請劃去不適用者 

二零一七年四月    日 


